
 

 

 

 

 

 

鄂继医教办〔2019〕1 号 

 

 

 

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卫生计生委及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

公室，部省属医疗卫生机构、委直属单位、驻汉部省属高校及

部队医疗机构、省卫生界学会办公室等有关单位： 

根据《湖北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参照

《2019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我办拟定于

2019 年 1月 2 日至 2019年 1 月 25 日期间，开展 2019 年度全

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原则 

本次申报工作遵循“单位申报，专家评审；分类支持，按

需施教；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考核评

价，追踪问效”的工作原则。 

二、申报类别 



 

含 17 个二级学科、85 个三级学科，内容详见省级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学科分类与代码（见附件 2）。 

三、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项目申报单位的条件和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须为湖北省卫生健康系统内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高等医学院校，卫生健康

类社会团体。申报单位具有较强的工作基础和能力，能够为项

目实施提供必要的资金及其它条件保障，能够做到经费专款专

用，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2. 按照属地化管理职责，本次申报项目推荐单位为部省

属医疗卫生机构、委直属单位、驻汉部省属高校及部队医疗机

构、省卫生界学会办公室及 17 个市州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

公室。市属医疗机构或卫生健康类社会团体申报项目须经市州

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统一推荐上报，否则不予接收；部

省属医疗卫生机构、委直属单位、驻汉部省属高校及部队医疗

机构须经本单位继教管理部门统一推荐上报；省属卫生健康类

社会团体须经省卫生界学会办公室统一推荐上报。 

3.满足《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见附件 3）

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项目负责人的条件和要求 

1.项目负责人须为项目申报单位的正式在职人员，无不良

医疗和科研行为记录。项目负责人来自医疗机构者，项目申报

单位应为其第一执业单位；项目负责人来自卫生健康类社会团

体者，须在该团体内有任职。 



 

2.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申报的

项目内容须是其所从事的主要专业或研究方向，其当年负责的

申报项目最多不超过 2项，且需承担项目的部分授课任务。 

3.项目负责人 2018 年已获批项目未执行者，不再接受其

申报的 2019 年度省级继教项目。 

4.满足《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申报项目的条件和要求 

1.符合《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的申报要求，

涉及全省卫生健康重点工作任务的项目予以优先考虑。 

2.为保证申报质量，结合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关于申

报 2019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相关要求，我省将对各

地、各单位申报项目的总数予以名额限制（具体分配名额见附

件 1）。各地区、各单位上报 2019年省级继教项目总数不得超

过分配名额。申报工作结束后，我办将组织学科组专家进行评

审，审核通过的项目予以正式公布。 

3. 每个项目举办期限原则上不低于 1 天，不包括学员报

到和撤离时间，同一项目举办期数不超过 3期；相同内容继续

医学教育项目只能在一处申报；卫生健康类社会团体举办学术

年会不在此次申报范围。  

四、申报程序 

本次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系统及纸

质申报材料同步提交。 

（一）网上申报系统 

1.项目申报网址为：湖北卫生人力资源信息平台（湖北卫生人



 

才综合服务平台）机构登录http://main.hbwsrc.cn/Account/Login。 

2.各申报单位根据本单位人事部门分配的继续医学教育

业务项目账号登陆。尚无相关账号信息的单位，可按照《关于

做好湖北卫生人力资源信息平台开通试运行工作的通知》（鄂

卫生健康办通〔2018〕104号）文件要求逐级申请。 

项目申报单位登陆系统，生成项目申报账号和密码分配给

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登陆系统，按照要求填写申报书。 

项目申报单位审核合格后，通过系统提交至项目推荐单位

审核，并统一由系统上报推荐给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

室。 

（二）纸质申报材料 

1.项目负责人根据申报项目类别，须按要求填写《湖北省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表》（见附件 4)。 

2.各申报单位上报纸质申报表内容须与网上申报系统一

致；申报表中项目负责人和授课教师签字栏须有项目负责人和

授课教师签字确认（或者另附授权书，格式见申报表附表）；

申报单位审核通过后，在申报表首页加盖单位公章逐级上报。 

申报单位属于市州直管的，上报材料经市州继续医学教育

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在申报表尾页“市州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推荐意见”栏盖章确认，并由市州继续医学教育管理部门附

“2019 年湖北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信息汇总表”（见

附件 5），统一提交。 

部省属医疗卫生机构、委直属单位、驻汉部省属高校及部

队医疗机构、省卫生界学会办公室上报项目须经本单位推荐上



 

报，在申报表尾页“部省属推荐单位推荐意见”栏盖章确认，

并由各单位附“2019 年湖北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信

息汇总表”，统一提交。 

推荐上报程序履行不规范且未计入各推荐单位上报申报

信息汇总表的项目，不予受理。我办受理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

退还。 

3.纸质申报表一律用国际标准 A4 纸型打印装订，每项目

报送原件 1 份。各推荐上报单位附“2019 年湖北省省级继续

医学教育项目申报信息汇总表”盖章版原件 1份报省继续医学

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申报信息汇总表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 

五、相关要求 

1.请各地高度重视，严格按照申报原则、项目类别、申报

单位、项目负责人及项目条件等要求做好动员，各推荐单位认

真做好属地申报名额的分配工作；各申报单位严格做好资格审

核，确保申报项目的质量。 

2.项目申报受理的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25日。逾期不

再受理。 

3. 2019 年 1 月 25 日之后为项目评审阶段，省继续医学

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专家对全省申报的省级继教项目进

行评审，并于 2019 年 3 月正式公布获批项目。 

申报项目如果审核通过，但该项目已获批为 2019 年国家

级项目，将不在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获批项目中公布。 

4.2019 年将启动我省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审批，远程

继教项目的申报、评审工作将另行组织。 



 

5.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评审工作均不收费。 

6.本文件在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和湖北省医学会官网

（http:// www.hbwsjs.gov.cn和http://www.hbma.org.cn）予以公布。 

六、材料报送地址 

联系人：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高婷，赵保军 

联系电话：027-87891692，027-87360360  

电子邮箱：12488901@qq.com 

联系地址：武昌区东湖路 165号（老卫生厅）310 室 

 

附件：1. 2019 年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名额分配表 

2.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科分类与代码 

3.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 

4.湖北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表 

5.2019年湖北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项目汇总表 

                            

           

 

 湖北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2 日 

mailto:12488901@qq.com


 

附件 1 

2019 年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名额分配表 
序

号 
地区 

分配数

额(项) 
  

序

号 
部省属医疗卫生机构或省属卫生健康单位 

分配数

额(项) 

1 武汉市 200 

  

1 同济医院 40 

2 协和医院 40 

2 黄石市 100 
3 梨园医院 4 

4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 40 

3 十堰市 80 
5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0 

6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省口腔医院） 5 

4 襄阳市 100 
7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5 

8 湖北省荣军医院 1 

5 宜昌市 150 
9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医院（恩施） 15 

10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15 

6 荆州市 150 
11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省预防医学科学院） 30 

12 省中医院 15 

7 荆门市 80 
13 省妇幼保健院（省妇女儿童医院） 15 

14 省肿瘤医院（省肿瘤研究所） 15 

8 鄂州市 40 
15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省新华医院） 15 

16 省第三人民医院（省中山医院） 10 

9 孝感市 80 
17 省直属机关医院（同济省直医院） 1 

18 省医学评价与继续教育办公室（省卫生界学会办公室） 7 

10 黄冈市 40 

19 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局 1 

20 湖北省临床检验中心 2 

21 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 1 

11 咸宁市 30 
22 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2 

23 省卫生健康科技服务中心 2 

12 随州市 30 
24 省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交流中心 2 

25 省卫生健康人才交流发展中心 2 

13 恩施州 60 
26 省计划生育协会 2 

27 中部战区武汉总医院 10 

14 仙桃市 10 
28 湖北武警总队医院 2 

29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含生殖医学中心） 5 

15 天门市 10 
30 武汉大学医学部（含基础医学院、健康学院） 5 

31 湖北中医药大学 5 

16 潜江市 20 32 武汉科技大学 5 

17 神农架（林区） 1 33 江汉大学 5 

小计 1181 小计 364  

总计 1545 
 



 

附件 2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科分类与代码 

代码 学科名称  代码 学科名称 
01- 基础形态  05-04- 计划生育、生殖医学 
01-01- 组织胚胎学  06- 儿科学 
01-02- 解剖学  06-01- 儿科内科学 
01-03- 遗传学  06-02- 儿科外科学 
01-04- 病理学  06-03- 新生儿科学 
01-05- 寄生虫学  06-04- 儿科学其他学科 
01-06- 微生物学  07- 眼、耳鼻喉学科 
02- 基础机能  07-01- 耳鼻喉科 
02-01- 生理学  07-02- 眼科学 
02-02- 生物化学  08- 口腔医学学科 
02-03- 生物物理学  08-01- 口腔内科学 
02-04- 药理学  08-02- 口腔外科学 
02-05- 细胞生物学  08-03- 口腔正畸学 
02-06- 病生理学  08-04- 口腔种植、修复学 
02-07- 免疫学  08-05- 口腔学其他学科 
02-08- 基础医学其他学科  09- 影像医学学科 
02-09- 生物医学工程  09-01- 放射诊断学 
03- 临床内科学  09-02- 超声诊断学 
03-01- 心血管病学  09-03- 放射肿瘤学 
03-02- 呼吸病学  09-04- 影像医学、核医学及其他学科 
03-03- 胃肠病学  10-01 急危重症学 
03-04- 血液病学  11-01 医学检验 
03-05- 肾脏病学  12-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03-06- 内分泌学  12-01-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03-07- 神经内科学  12-02-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03-08- 传染（感染）病学  12-03- 儿少卫生与妇幼卫生学 
03-09- 精神卫生学  12-04- 卫生毒理学 
03-10- 内科学其他学科  12-05- 统计流行病学 
03-11- 风湿免疫学  12-06- 卫生检验学 
03-12- 肿瘤内科学  12-07-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其他学科 
03-13- 老年病学  13- 药学 
04- 临床外科学  13-01-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理学 
04-01- 普通外科学  13-02- 药剂学 
04-02- 心胸外科学  13-03- 药物分析学 
04-03- 烧伤、整形外科学  13-04- 药事管理学 
04-04- 神经外科学  13-05- 药学其他学科 
04-05- 泌尿外科学、男科学  14- 护理学 
04-06- 显微外科学、血管外科学、手外科学  14-01- 内科护理学 
04-07- 骨外科学  14-02- 外科护理学 
04-08- 肿瘤外科学  14-03- 妇产科护理学 
04-09- 颅脑外科学  14-04- 儿科护理学 
04-10- 整形、器官移植外科学  14-05- 护理其他学科 
04-11- 麻醉学、疼痛学  15- 医学教育与卫生管理 
04-12- 皮肤、性病学  15-01- 医学教育 
04-13- 外科学其他学科  15-02- 卫生管理 
04-14- 物理医学、康复医学  16-01 全科医学 
05- 妇产科学  17- 中医中药学 
05-01- 妇科学  17-01- 中医（中西医） 
05-02- 产科学  17-02- 中药学 
05-03-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附件 3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 

为规范湖北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加强项目

管理，提升培训质量，根据《湖北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实

施细则》，参照《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认可办法》

及《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实

际工作需要，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内容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的内容包括公共知识、专业知识以

及适宜技术。 

公共知识的培训以提高全体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综合素质为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以卫生法律法规、医德医风、

医学伦理、医患沟通、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院前医疗急救、医学科技创新等为重点的业务知识技能培

训，结合人社部门的公需科目培训，提升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

员的职业素养； 

专业知识培训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选题应以现代医学科

学技术发展中的“四新”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为

主要内容，同时注重项目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先进性。鼓励面

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少数民族地区的“三基”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项目申报；积极支持全科、儿科、妇产科、

康复、麻醉、精神及护理等急需紧缺专业项目申报，以促进基



 

层医疗服务能力的提高，实现各学科、各专业平衡发展。 

适宜技术的推广以强化基层服务能力和惠及群众为目标，

以推广技术可靠、适宜性强、能够提高基层疾病预防控制和诊

疗能力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防治技术为重点，紧密围绕健康扶贫

需要，分析不同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推广一批学得

会、用得上的适宜技术，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提高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二）项目申报表填报要求 

1.填表前须认真阅读申报表中的填表说明； 

2.填写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授课教师工作单位名称

时，需完整填写单位的标准名称（与单位公章相一致）； 

3.根据所报项目内容正确选择相应的学科专业，17 个学

科专业的详细分类与代码见申报表； 

4.按要求选择相应的申报表，如实、准确、认真填写其中

的各项内容。如有不实、虚假、错误信息及未按要求填写，一

经发现，将不予通过； 

5.项目理论授课教师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实验（技术示范）教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其专

业应符合授课内容的学科专业； 

6.项目的举办地点须在湖北省内，严禁在国家明令禁止举

办会议的风景名胜区举办； 

7.严禁组织与项目无关的参观、考察等活动，严禁组织学

员旅游观光； 

8.申报项目须有经费来源，要体现公益性为主，遵循以收



 

抵支和不营利原则，确需收费培训的要符合相关规定公开收费

价格，并在申报书中注明。 

二、申报程序 

（一）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程序 

1.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实行按学科或按属地

化管理： 

申报单位逐级向本地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申报。项目在

逐级申报过程中，各级相关管理部门须按要求认真核审。 

2.各申报单位通过湖北卫生人力资源信息平台（湖北卫

生人才综合服务平台）系统网上填报项目申报表后，还需报送

纸质申报材料，纸质申报材料在项目负责人和授课教师签字栏

须由项目负责人和授课教师签字确认，在申报单位同意并加盖

单位公章后逐级上报。 

各市州申报单位纸质材料需通过地市继续医学教育管理

部门审核盖章后统一提交，并由湖北省医学评价与继续教育办

公室按要求统一收存。 

（二）湖北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申请需同时提交

湖北卫生人力资源信息平台（湖北卫生人才综合服务平台）系

统网上填报数据和纸质申报材料，方认定为有效申请。 

申报单位只报送纸质申报材料而未进行网上申报的，视

为无效申报；进行了网上申报，但在申报工作截止后的 1 周内，

仍未收到纸质申报材料的，亦视为无效申报。 

三、批准公布 

湖北省医学评价与继续教育办公室对所申报的项目进行



 

形式审查，并组织湖北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学科组专家对通

过形式审查的申报项目进行线下评审（各地市继续医学教育管

理部门可自行组织初评）。经核准，于每年 3 月公布当年度评

审通过的项目，项目未获批的原因将在我省继续医学教育工作

qq 群发布并交流。 

请各申报单位根据项目的公布时间，适当安排和确定项目

的举办时间。 

四、其他 

凡弄虚作假等违规申报，一经发现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

不批准、批评、全省通报、责令停办、取消 1～3 年申报资格

等处罚。 

 



 

附件 4 

 

项目编号:  

 

 

  

湖    北    省 
 

 省 级 继 续 医 学 教 育 项 目 

 

申  报  表 
  

 

 

 

 

 

项目名称 

所在学科 
（二、三级学科）   

申报单位（盖章） 

邮政编码 

申报日期 

 

2018 年 12 月制 

             



 

填表说明 

 

一、本申报表所列内容必须实事求是、逐项认真填写，不要漏填，表达要简单、明确。 

二、申报表填写内容须打印。 

三、申报表须按规定程序要求，经市、州继续医学教育领导机构、部、省属单位签署具体意

见、加盖章后，由上述单位统一报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四、若表内填写不完，可用同样大小的纸续写。 

五、申报表填写具体要求如下： 

1．申报表填写思路： 

   ⑴ 体现本申报项目在理论、知识、方法和技术上的新颖性； 

   ⑵ 分析本申报项目的培训需求； 

   ⑶ 介绍培训效果的具体评估方法。 

2．教学对象须符合该学科的继续医学教育对象的要求。 

3．项目举办方式有：学术讲座、学术会议、专题讨论会、研讨班、讲习班、学习班等。 

4．教学时数为实际授课时数，不包括开班典礼及与教学无关的时间。 

六、湖北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编号说明 

（一）组成 

             

 

 

       （1）          （2）      （3）      （4）        （5） 

（1）年份 

（2）各市、州卫生局、部、省属单位代码 

（3）二级学科分类代码 

（4）三级学科分类代码 

（5）项目数字号码 

申报单位通过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平台立项用户填写项目申报书后，项目编号将由系

统自动生成。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科分类与代码 

代码 学科名称  代码 学科名称 
01- 基础形态  05-04- 计划生育、生殖医学 
01-01- 组织胚胎学  06- 儿科学 
01-02- 解剖学  06-01- 儿科内科学 
01-03- 遗传学  06-02- 儿科外科学 
01-04- 病理学  06-03- 新生儿科学 
01-05- 寄生虫学  06-04- 儿科学其他学科 
01-06- 微生物学  07- 眼、耳鼻喉学科 
02- 基础机能  07-01- 耳鼻喉科 
02-01- 生理学  07-02- 眼科学 
02-02- 生物化学  08- 口腔医学学科 
02-03- 生物物理学  08-01- 口腔内科学 
02-04- 药理学  08-02- 口腔外科学 
02-05- 细胞生物学  08-03- 口腔正畸学 
02-06- 病生理学  08-04- 口腔种植、修复学 
02-07- 免疫学  08-05- 口腔学其他学科 
02-08- 基础医学其他学科  09- 影像医学学科 
02-09- 生物医学工程  09-01- 放射诊断学 
03- 临床内科学  09-02- 超声诊断学 
03-01- 心血管病学  09-03- 放射肿瘤学 
03-02- 呼吸病学  09-04- 影像医学、核医学及其他学科 
03-03- 胃肠病学  10-01 急危重症学 
03-04- 血液病学  11-01 医学检验 
03-05- 肾脏病学  12-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03-06- 内分泌学  12-01-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03-07- 神经内科学  12-02-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03-08- 传染（感染）病学  12-03- 儿少卫生与妇幼卫生学 
03-09- 精神卫生学  12-04- 卫生毒理学 
03-10- 内科学其他学科  12-05- 统计流行病学 
03-11- 风湿免疫学  12-06- 卫生检验学 
03-12- 肿瘤内科学  12-07-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其他学科 
03-13- 老年病学  13- 药学 
04- 临床外科学  13-01-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理学 
04-01- 普通外科学  13-02- 药剂学 
04-02- 心胸外科学  13-03- 药物分析学 
04-03- 烧伤、整形外科学  13-04- 药事管理学 
04-04- 神经外科学  13-05- 药学其他学科 
04-05- 泌尿外科学、男科学  14- 护理学 
04-06- 显微外科学、血管外科学、手外科学  14-01- 内科护理学 
04-07- 骨外科学  14-02- 外科护理学 
04-08- 肿瘤外科学  14-03- 妇产科护理学 
04-09- 颅脑外科学  14-04- 儿科护理学 
04-10- 整形、器官移植外科学  14-05- 护理其他学科 
04-11- 麻醉学、疼痛学  15- 医学教育与卫生管理 
04-12- 皮肤、性病学  15-01- 医学教育 
04-13- 外科学其他学科  15-02- 卫生管理 
04-14- 物理医学、康复医学  16-01 全科医学 
05- 妇产科学  17- 中医中药学 
05-01- 妇科学  17-01- 中医（中西医） 
05-02- 产科学  17-02- 中药学 
05-03-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国内外本领域的最新进展 

本领域存在的问题 

 

项目的目标 

 

 

 

 

 

 

 

 

 

 

 

 

 

 

 

 



 

项目的创新之处 

 

项目培训需求及效益、效果分析 

 

主办单位近几年与项目有关的工作概况 

（包括开展的培训、科研工作以及师资队伍情况） 

 

 

 

 

 

 

 

 

 

 

 

 

 

 

 



 

项

目

负

责

人

简

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职务  最高学历  

身份证号码  

工作简历 

 

教育经历 

 

本人曾开展过哪些相近的培训 

 

 

 

 

 

 

 

本人曾开展过哪些相近的研究 

 

 

 

 

 

 

 

本人曾发表过哪些相近的文章 

 

 

 

 

 

 

 



 

项目讲授题目及内容简要 

讲授题目 内容 授课教师 学时 教学方法 

     

     

     

     

     

     

     

     

     

     

     

     

     

     

     

     

     

     

     

     



 

 姓名 
专业技术    

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 所 在 单 位 

本人签字确认    

(或签署附表授权书) 

主 

 

要 

 

授 

 

课 

 

教 

 

师 

     

     

     

     

     

     

     

     

     

     

     

     

举办方式  举办期限（天）  

举办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经费来源  是否收费  收费价格  

教学对象  拟招生人数  

教学总学时数  
讲授理论时数  

考核方式  
实验（技术示范）时数  

举办地点  拟授学员学分  

主办单位 
 

 

联系

电话 

 

 

 

项  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联系

电话 
 联系人  



 

项目负责人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市、州继续医学教育

委员会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部省属推荐单位 

推荐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

会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申报期数：  一期      二期      三期 

 



 

附表                     

授课教师签字授权书 

 

委托人：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所在单位： 

 

本人受邀，拟作为授课教师参加由___________________（填写说明：申请

单位名称）申报的 2019 年湖北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写说明：申报项目名称）。由于工作繁忙，不能亲自在申报材料上签字确认，

特此授权，委托项目负责人________代为签署。 

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 2019 年湖北省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结束为止。   

 

 

委托人: 

时间： 

 

 

 

备注：如有授课教师签署授权书，则需将授权书原件或者彩色扫描件装

订至申报单位提交的纸质申报材料中。 

 

 

 

 



 

附件 5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序号 
学科

代码 
项目名称 

所在

地区 
申报单位 

项目

负责

人 

职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拟授

学分 

拟招

生人

数 

举办

地点 

举办

期数 

举办

方式 

教学

对象 

考核

方式 

是否

收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备注：1.“学科代码”栏参考附件 2 分类号。 

2. 地区汇总时，按照先申报单位再学科代码升序排列。



 

 

  抄送：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湖北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月 2日印发   


